
董事会声明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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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置于本公司供查阅。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责。

重大事项提示

一、审核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且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因此，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权

力机构的批准

／

核准，以及在批准

／

核准的时间上存在不确定性。

二、授权经营土地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次交易涉及的十宗土地使用权将过户到上市公司。 十宗土地为授权经营的土地，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已经以甘国土

资函【

２００９

】

６

号文件批准了甘肃农垦以作价入股的方式投入到亚盛集团，相关土地评估报告已经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备案，土地审批的相关

手续已履行完毕。 本次交易完成后，亚盛集团享有授权经营状态下土地资产所产生的一切收益。

由于十宗土地使用权为授权经营性质，在甘肃省农垦集团范围内处置时需获得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的批准，特提醒投资者注意。

三、盈利预测风险

本公司编制了

２００９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标的资产

２００９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上述报告已经北京五

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上述盈利预测报告是本公司及甘肃农垦管理层在一定估计假设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实际结果可能

与盈利预测结果存在差异，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谨慎使用。

四、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涉及的七家农场土地面积大、分布区域广，各家农场经营相对独立，这对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农业类资产整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如果公司不能够顺应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趋势，有效整合七家农场农业类资产，建立起适合现代化农业的生产经营模式，将不利于增

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将存在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可能。

五、市场风险

本次交易涉及的七家农场主要种植啤酒花、啤酒大麦、棉花等经济作物，上述产品的市场价格受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市场价格

波动会对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六、政策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农业类资产规模迅速扩大，作为公司主营业务之一的农业业务得到进一步加强。 农业行业受国家及地方政策

的重点扶持，并享受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 农业政策以及相关税收政策的调整，将对公司经营状况和盈利水平产生一定影响。

七、对自然条件的依赖

农产品生产受所处区域气候、土壤、水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风灾、寒潮、旱灾、地震、病虫害传播等自然灾害也会严重影响农作物

的生长，上述自然条件的状况以及自然灾害的发生将对公司农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

八、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甘肃农垦将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增强了对本公司的控制力。 若甘肃农垦利用其实际控制人地位，对董事人选、公司

经营决策和管理、投资方向、资产交易、修改公司章程及股利分配政策等重大事项的决策予以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则可能影响其它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对上述重大事项予以关注，并结合其他信息披露资料谨慎判断及投资决策。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亚盛集团

／

上市公司

／

公司

／

本公司 指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农垦

／

实际控制人 指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盐化集团

／

控股股东 指 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饮马农场 指 甘肃省国有饮马农场甘肃省饮马实业公司

黄花农场 指 甘肃省国营黄花农场

山丹农场 指 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

临泽农场 指 甘肃省国营临泽农场

勤锋农场 指 甘肃省国营勤锋农场

官庄农场 指 甘肃省农垦官庄联合企业公司

建工农场 指 甘肃省农垦建筑工程公司

报告书摘要

／

本报告书摘要 指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七家农场 指

饮马农场、黄花农场、山丹农场、临泽农场、勤锋农场、官庄农场、建工农

场

莫高股份 指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水泥 指 甘肃西部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饮马水泥 指 甘肃省农垦饮马水泥厂

标的资产

／

交易标的

／

拟注入资产 指

甘肃农垦拥有的十宗土地及七家农场的农业类相关资产 （含负债）（其

中，饮马农场资产中不包括甘肃农垦拟划转的莫高股份股权、西部水泥

股权和饮马水泥股权及相关债权债务）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指 本次对甘肃农垦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行为

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甘肃农垦签署的《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甘肃农垦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独立财务顾问

／

太平洋证券 指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博金律所 指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

五联方圆 指 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科华 指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方家评估 指 甘肃方家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弘信 指 甘肃弘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土地管理办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背景

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中央连续六年出台了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六次锁定“三农”，

并通过贴息补助、投资参股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支持农产品龙头企业发展。 为配合国家农业发展及西部开发计划，甘肃省人民政府相继出台

了《关于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意见》、《甘肃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认定扶持管理办法》等，从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强了对农

业产业化经营的引导和支持，这给甘肃省农业企业产业化发展带来了空前机遇。

亚盛集团是甘肃省农业龙头企业，近年来公司实行大规模、高科技、工厂化种植，通过改造种植基地，应用滴灌技术，进行作物区域化、规

模化种植，引进新品种等措施，采用农业规模化经营、集约化（指在最充分利用一切资源的基础上，更集中合理地运用现代管理与技术，充分

发挥人力资源的积极效应，以提高工作效益和效率的一种形式）管理的方式，提升了农业产业化水平，形成了以啤酒花、啤酒大麦、马铃薯为

主导产品的产业格局。 公司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积极推进农业常规技术和高新技术的结合，为此公司投资兴建了高科技示范园区，成立了生

产滴灌设备的甘肃瑞盛·亚美特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农业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利用公司现有资源，围绕现代农业建设的

目标，收购农业类经营资产，增加土地储备资源，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发挥规模化种植优势，突出农业主业，已成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根据《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实施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２００９

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

的意见》（省委发

【

２００９

】

１

号）

２９

条“推进农垦企业改革”中“着眼于优化配置生产要素，聚集和释放生产力，推进农垦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创新”的要求，亚盛

集团实际控制人甘肃农垦作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直属的国有独资公司，着手重组甘肃农垦在河西走廊的农业产业资源，以亚盛集团作为农业

相关资产的整合平台，从而进一步增加上市公司的农业资产资源储备、拓展其业务规模、突出其农业主营业务、提高其核心竞争力，这是实现

上市公司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举措。

（二）本次交易目的

１

、为公司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七家农场地处甘肃省著名的农业区—甘肃省河西走廊，该地区具有丰富的光热资源，土地肥沃且集中连片，其中山丹

农场和临泽农场更是地处素有“金张掖”美称的张掖地区。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新增加土地面积

８０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３２

万亩，加上公司

原有以条山农场、下河清农场、张掖农场为主的农业耕地

１５

万亩，公司耕地面积将达到约

４７

万亩。 通过七家农场（尤其是土地资源）与公司

原有技术资源、科研资源、销售渠道的整合，为公司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公司将根据市场需要和未来发展规划，统一种植计划，

统一产品加工，统一产品销售，实行区域布局，形成规模经营。

２

、优化配置甘肃农垦农业类资产，实现优质存量资产整体上市

甘肃农垦拥有大量的优质农业资源，亚盛集团具备从事农业资产规模化、科技化运营的丰富经验，其两者的结合将为上市公司优先发展

农业产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实现甘肃农垦农业类优质存量资产整体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亚盛集团和本次交易的相关中介机构签订了保密协议；

（二）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６

日，甘肃农垦董事会通过了《甘肃农垦以全资拥有的七家农场全部的完整农业类资产认购亚盛集团定向发行股份

的决议》；

（三）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上交所批准，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６

日起，亚盛集团股票开始停牌；

（四）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９

日，亚盛集团与甘肃农垦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

（五）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亚盛集团与甘肃农垦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六）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本次交易方案获得亚盛集团第四届董事会三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予以公告。

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９

日，亚盛集团与甘肃农垦签订了《购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交易主体

资产出售方：甘肃农垦

资产购买方：亚盛集团

２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甘肃农垦以标的资产认购亚盛集团发行的

２９５

，

８００

，

６６５

股股份。

３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为甘肃农垦拥有的十宗土地及七家农场的农业类相关资产（含负债）。 其中，饮马农场的农业类资产不包含甘

肃农垦拟划转的饮马农场持有莫高股份

５．６７％

的国有法人股股份（共

１

，

０１１．４７

万股）、饮马农场持有的西部水泥

３２．５９％

的股权（共

９

，

１９７

，

１５２．２７

元）和饮马水泥

３０．５３％

的股权（共

３

，

４５６

，

７８７．４８

元）以及与上述西部水泥和饮马水泥相关的

１０７

，

９１９

，

２４０．２４

元债权和

３８

，

５８９

，

５５９．４３

元债务。

４

、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本次交易以独立的具备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值为基准确定最终的交易价格，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交易标的

账面值

５８

，

００３．９４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１５

，

６５８．０６

万元，增值

５７

，

６５４．１２

万元，增值率

９９．４０％

。

本次交易定向发行股份的价格为亚盛集团第四届董事会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

３．９１

元

／

股。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甘肃农垦为亚盛集团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方案涉及亚盛集团对甘肃农垦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以独立的具备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值为基准确定最终的交易价格，作价公允、程序公正，不存在损害本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科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Ｐ０１１

号），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１５

，

６５８．０６

万元，交易

价格以评估价值为基准确定为

１１５

，

６５８．０６

万元，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占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

１９９

，

８００．２９

万元的

５７．８９％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中第十一条第三款的标准，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交易前后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甘肃农垦通过盐化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１

，

１０８．４４

万股，持股例为

１４．６５％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后，甘肃农垦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９

，

５８０．０７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

１７．０３％

，并通过盐化集团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为

１２．１５％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２９．１８％

，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五）相关会议表决情况

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时，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相关事项经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同时在股

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本公司将提请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相关议案。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克华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１４４

，

１１９．０５５６

万元

注册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

２１９

号基隆大厦

经营范围：高科技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开发、加工；农副产品的种植、收购（粮食收购许可证有效期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销售；无机盐及其副产品的生产；自营和代理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１６

种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以外

的其它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及“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茶叶、印染业务；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纺织品的

生产、销售。

二、公司设立及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亚盛集团（原名“甘肃亚盛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经甘肃省人民政府甘政函【

１９９５

】

３６

号文批准，由盐化集团（原名“甘肃省亚盛

盐业化工企业集团公司”）所属的甘肃省亚盛农工商公司、甘肃金塔兴盛实业公司、甘肃金塔永胜农业发展公司等三家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并

联合甘肃金塔恒盛农业发展公司、甘肃金盛化工有限公司、甘肃省国营高台农场和甘肃省国营生地湾双丰化工厂等四家企业共同发起设立。

上述发起人以经评估确认后的净资产

８

，

５１８．０８

万元投资入股，按

１

：

１．０６４７６

的折股比例折合

８

，

０００

万股，作为公司的总股本，其中国有

法人股

４

，

６２６

万股，发起法人股

３

，

３７４

万股，每股

１

元，折股剩余

５１８．０８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表

２－１ １９９５

年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国有法人股

盐化集团

４

，

６２６．００ ５７．８３

二、法人股

甘肃金塔恒盛农业发展公司

１

，

７０６．００ ２１．３３

甘肃金盛化工有限公司

８８２．００ １１．０２

甘肃省国营高台农场

４５２．００ ５．６５

甘肃省国营生地湾双丰化工厂

３３４．００ ４．１７

合 计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甘肃省人民政府甘政函【

１９９７

】

２３

号文《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并经中国证

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７

】

３８４

、

３８５

号文批准，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至

７

月

３１

日以“全额预缴款、比例配售、余款即退”的方式，面向境内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股票

７

，

０００

万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８

月

１８

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交易。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结

构如下：

表

２－２ １９９７

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股权结构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股

４

，

６２６．００ ３０．８４

法人股

３

，

３７４．００ ２２．４９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７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６７

合 计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公司最近三年的控股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未发生变化。

（二）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１

、

２００６

年资产置换及股权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公司与盐化集团签订了《资产置换协议书》，拟将持有的隆兴分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控股子公司甘肃亚盛诚信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的股权与盐化集团持有的部分农业经营性资产（含相关负债）进行置换。

本次资产置换所涉隆兴分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经交易双方商定，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以中科华出具的【

２００６

】第

６４

号评

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

５６

，

８０４．１１

万元作为本次交易价格；所涉甘肃亚盛诚信商贸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经交易双方商定，以投资成本

５４０

万元作为本次交易价格。 本次资产置换所涉置入资产（盐化集团拥有的部分农业经营性资产，含相关负债），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

以中科华出具的【

２００６

】第

６３

号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

５８

，

８０９．３４

万元，作为本次交易价格。 本次资产置换中，置入资产净值高于置出资

产净值

１

，

４６５．２３

万元，由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支付期限为完成权属变更手续后三个月内支付。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置换的议案》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置换的议案》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６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置换的议案》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

案》，关联股东盐化集团回避表决。

２

、

２００７

年资产及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与盐化集团分别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此次转让的标的为：（

１

）公司账面部分应收款项、固

定资产约

１０

，

２４８

万元；（

２

）对甘肃瑞佳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即

２

，

２００

万元，占甘肃瑞佳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全部注册资本的

２７．１６％

；（

３

）

对甘肃亚盛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股权，即

５

，

１２２

万元，占甘肃亚盛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全部注册资本的

８８．７４％

。 出售资产所得由盐化集团以

现金支付，支付期限为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科华对公司拟转让的部分资产及负债进行了评估，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出具了中科华评报

字【

２００７

】第

１３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兰州新西部维尼纶有限公司与盐化集团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拟将兰州新西部维尼纶有限公司西

固分公司转让于盐化集团。该资产已由中科华评估，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出具了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０７

】第

１３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出售资产所

得由盐化集团以现金支付，支付期限为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转让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转让的议案》。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转让事项补充说明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转让的议案》，关联股东盐化集团回避表决。

３

、

２００８

年资产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公司与盐化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拥有的甘肃省张掖金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８２．１１％

的股权以

２

，

２８０

，

９７９．９８

元的价格转让给盐化集团。 《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签订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生效后

３０

日内，盐化集团向本公司支付所有价

款。

盐化集团为亚盛集团的控股股东，本次资产转让构成了关联交易。 亚盛集团五位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召开前对资产转让情况进行了认真

审核，并同意此事项。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转让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亚盛集团最近三年资产转让交易事项已全部实施完毕。

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以农业、化工为主业，同时兼营印染、贸易等业务。 目前拥有农业耕地

１５．４８

万亩，主要生产啤酒大麦、啤酒花、棉花、黑瓜籽、果品、

饮料、印花布、聚乙烯醇、维纶纤维、芒硝、滴灌管线等产品。 其中黑瓜籽、啤酒大麦、啤酒花、红富士苹果、早酥梨等

５

种农产品获国家级绿色

食品标志；维纶纤维产品通过了中国方圆质量体系认证；条山牌系列酒、维纶纤维等产品被推举为陇货精品；早酥梨在全国农业博览会上获

得银奖。 公司目前已拥有“亚盛”、“条山”、“兰维”三大省级名牌商标。

公司下属条山分公司近年来先后获得“国家级绿色农业示范区”、“国家

Ａ

级果品基地”称号。 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瑞盛·亚美特高科技

农业有限公司所生产的滴灌设备，均采用了世界上较为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目前其产品已分别在甘肃省和其他省份完成滴灌工程项目建

设

１７

万亩和

５

万亩。 公司已在甘肃省榆中县建成了占地总面积

１５．３５

公顷的高科技农业示范园，该示范园在种植规模和智能管理方面列居

甘肃省榜首，也是目前全国配套设施最先进的生态园之一。

公司以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依托，大力向高科技领域拓展，

２００１

年被国家科学技术部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甘

肃省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０２

年被列为甘肃省“双十集团”企业之一，荣获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用户满意企业”称号；

２００３

年被农业部、

财政部等九部委确定为（第二批）“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２００５

年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机构”；

２００８

年成为

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技术研究中心和中国有机农业产业发展联盟甘肃分中心。

经审计的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如下：

表

２－３

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营业收入

１２４

，

９９０．７５ １１６

，

１３９．８６ １０１

，

５２７．９８

营业利润

１

，

５５４．４０ ５

，

１７７．６２ ２

，

５９７．７１

净利润

４

，

８０１．９９ ６

，

２１５．１８ ２

，

１５９．６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８１３．６６ ５

，

８７５．０４ １

，

７５８．７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１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

）

３．９８ ３．５８ １．１１

项 目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３２３

，

４６３．２５ ３２９

，

２１２．２０ ３３３

，

５７６．７４

总负债

１２３

，

６６２．９６ １３４

，

９７５．７６ １４４

，

９８９．３４

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

１７１

，

１４３．７３ １６３

，

９５４．６１ １５８

，

０７９．５７

每股净资产（元）

１．１９ １．１４ １．１０

资产负债率（

％

）

３８．２３ ４１．００ ４３．４７

五、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一）控股股东情况

名称：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林海

注册资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注册地址：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

１０５

号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下转
D22

版
)

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ＧＡＮＳＵ ＹＡＳＨＥ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公开发行证券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６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准则

１６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甘肃亚盛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甘

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结果。 本次交易尚需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并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 因此，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权力机构的批准

／

核准，以及在批准

／

核准的时间上存在不确定性。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甘肃农垦、本公司、公

司

指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亚盛集团 指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盐化集团、控股股东 指 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饮马农场 指 甘肃省国有饮马农场甘肃省饮马实业公司

黄花农场 指 甘肃省国营黄花农场

官庄农场 指 甘肃省农垦官庄联合企业公司

建工农场 指 甘肃省农垦建筑工程公司

临泽农场 指 甘肃省国营临泽农场

山丹农场 指 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

勤锋农场 指 甘肃省国营勤锋农场

七家农场 指

饮马农场、黄花农场、山丹农场、临泽农场、勤锋农场、官庄农场、建工农

场

莫高股份 指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水泥 指 甘肃西部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饮马水泥 指 甘肃省农垦饮马水泥厂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发行、本次交易、定向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

指 亚盛集团向甘肃农垦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行为

标的资产 指

甘肃农垦拥有的十宗土地及七家农场的农业类相关资产 （含负债）（其

中，饮马农场资产中不包括甘肃农垦拟划转的莫高股份股权、西部水泥

股权和饮马水泥股权及相关债权债务）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亚盛集团向甘肃农垦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而导致甘肃农垦持有亚盛

集团股份的行为

《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甘肃农垦与亚盛集团签署的《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

准则

１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收购报告书》

上证所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名称：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注册地：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

７５３

号

３

、法定代表人：杨树军

４

、注册资本：

５６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

元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６２００００１０５２２７２

６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８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经济信息咨询；特种药材种植、加工及销售、农作物种植、农副食品、酒类、乳制品、水

泥、硫化碱的制造及销售（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

９

、经营期限：

３０

年

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２０１０２Ｘ２４１００３０５

１１

、出资人名称：甘肃省人民政府

１２

、通讯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

７５３

号

１３

、邮政编码：

７３００００

１４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４６０３８８８

１５

、传真：

０９３１－４６０３１９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上级主管部门情况简介

甘肃农垦系甘肃省人民政府所属的国有独资公司，公司董事长、监事会主席、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

由甘肃省人民政府任免。 甘肃省人民政府授权该公司经营管理原甘肃省农垦总公司所属全资企业、控股企业、参股企业的国

有资产，以及上述企业对外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 甘肃农垦对所属企业通过出资人代表行使出资者职能，按出资额享有资产

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者的权利，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的责任。 甘肃农垦对营业执照所列的经营范围只从事国有资产的

经营管理，其它经营范围全部由下属企业从事生产、加工、销售，甘肃农垦不从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关系控制图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近

３

年财务情况简要说明

甘肃农垦根据营业执照所列的经营范围只从事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其它经营范围全部由下属企业从事生产、加工、销

售，甘肃农垦不从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甘肃农垦最近三年财务简况如下：

（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资产总额

１

，

０６８

，

６６４．４５ ９６３

，

２３９．７７ ８８２

，

３７３．８０

负债总额

５１２

，

９７２．３５ ４７３

，

１７７．０４ ４２４

，

９５０．０５

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３０６

，

４５１．７４ ２８０

，

２５２．３８ ２５９

，

１３１．５４

（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营业收入

３１７

，

８７９．６３ ３１２

，

５８０．４４ ２４６

，

８８４．６８

利润总额

２６

，

４６１．０２ ２９

，

０２６．８４ １０

，

９５９．０３

净利润

２５

，

０９４．０５ ２８

，

１８２．０９ １０

，

２９４．６９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９

，

８５０．７２ ２０

，

０７５．８２ ８

，

１８９．６６

（

３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４８ ７．１６ ３．１６

资产负债率（

％

）

４８．００ ４９．１２ ４８．１６

注：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１００％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最近五年之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杨树军 男 董事长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 无

何宗仁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 无

李金有 男 董事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 无

杨英才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 无

张金虎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 无

李开斌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 无

刘祖和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 无

文 献 男 监事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 无

刘 喆 女 监事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 无

王凤鸣 男 监事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 无

王新朝 男 监事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 无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甘肃农垦除为亚盛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外，还直接持有上市公司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３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３．１３％

的股份，并通过其控股公司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

有莫高股份

１３．５９％

的股份，通过其全资企业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间接持有莫高股份

６．１３％

的股份，通过其全资企业甘肃省

饮马实业公司间接持有莫高股份

５．３１％

的股份， 总共直接和间接持有莫高股份

５０

，

２３８

，

３２０

股， 占莫高股份总股本的

２８．１６％

，为莫高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除此之外，甘肃农垦不再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没有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

构的权益。

第二节 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为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实现甘肃农垦农业类存量资产的优化配置，从而改善亚盛集团的资产质

量，从根本上提高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持股计划

除因此次以七家农场认购亚盛集团发行的股票外，甘肃农垦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自证监会核准亚盛集团本次交易后，甘

肃农垦的新增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计算）无其他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续增加其在亚盛集团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

计划，亦无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甘肃农垦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市场状况增、减持亚盛集

团的股份，将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甘肃农垦作出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１６

日，甘肃农垦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甘肃农垦以全资拥有的七家农场全部的完整农业类资产认购亚盛

集团定向发行股份的决议》。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０９

日，甘肃农垦与亚盛集团签订了《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甘肃农垦与亚盛集团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亚盛集团股份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甘肃农垦通过其全资公司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亚盛集团

２１１

，

０８４

，

３８０

股，占亚

盛集团总股本的

１４．６５％

，为亚盛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甘肃农垦以七家农场认购亚盛集团定向发行的股份后，甘肃农垦将直接、间接持有亚盛集团

５０６

，

８８５

，

０４５

股，

占亚盛集团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９．１８％

，为亚盛集团第一大股东，且为亚盛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二、亚盛集团本次股份发行情况

１

、发行数量和比例

亚盛集团本次向甘肃农垦发行的股份数量

２９５

，

８００

，

６６５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７．０３％

。

２

、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以亚盛集团

２００９

年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１１

日）为基准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流通

Ａ

股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

／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３．９１

元

／

股。 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发行数量和发

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３

、发行方式

甘肃农垦拟以拥有的十宗土地及七家农场的农业类相关资产 （含负债）（十宗土地即七家农场目前经营所用的全部土

地）用于认购股份。 七家农场中，饮马农场的农业类资产不包含甘肃农垦拟划转的饮马农场持有的

５．６７％

莫高股份国有法人

股股份（共

１

，

０１１．４７

万股）、饮马农场持有的西部水泥

３２．５９％

股权（共

９

，

１９７

，

１５２．２７

元）和饮马水泥

３０．５３％

股权（共

３

，

４５６

，

７８７．４８

元）以及与上述西部水泥和饮马水泥相关的

１０７

，

９１９

，

２４０．２４

元债权和

３８

，

５８９

，

５５９．４３

元债务。

４

、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亚盛集团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

了独立意见并表示同意。

本次发行尚需获得亚盛集团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５

、转让限制或承诺

本公司承诺持有的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前产生的损益，由本公司享有和承担。

认购股份资产项下的标的资产的价值在相关期间若因亏损或其他任何原因而相对于甘肃农垦向亚盛集团认购股份的

总价发生净资产减少，甘肃农垦在交割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以现金予以补足。 标的资产价值若因盈利或其它原因而相

对于甘肃农垦向亚盛集团认购股份的总价发生净资产增加，增加的部分由亚盛集团享有。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所涉及的税

收和相关费用，由本公司和甘肃农垦按规定分别依法缴纳。

本次发行前的上市公司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亚盛集团发行新股的非现金资产的情况

根据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出具的审计报告（五联方圆审字【

２００９

】

０５０３９

号），标的资产最近

三年简要财务情况如下：

标的资产最近三年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７

，

２５２．９８ ６

，

８００．６６ ３

，

４１２．２８

应收票据

７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８．００

应收账款

２

，

６４４．９０ ２

，

９１１．１３ ２

，

３６９．００

预付款项

５９８．６１ １１６．８２ ３２０．０４

其他应收款

８

，

６０３．６８ ５

，

１４７．８２ ６

，

３６４．７０

存货

９

，

８５４．２４ ４

，

１９２．１９ ３

，

４１３．２２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９

，

０２４．４１ １９

，

１８８．６２ １５

，

９３７．２５

非流动资产：

－ －

长期股权投资

７７１．４８ ２３２．４８ ２４３．４１

固定资产

６７

，

６０６．６１ ６６

，

６３７．０５ ６５

，

３３２．８７

在建工程

２

，

６１０．５８ １０４．９４ ２０５．１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７０

，

９８８．６７ ６６

，

９７４．４７ ６５

，

７８１．４６

资产总计

１００

，

０１３．０８ ８６

，

１６３．０８ ８１

，

７１８．７１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６

，

９５６．２０ ６

，

５５６．２０ ７

，

１５６．２０

应付账款

１

，

０６０．２１ １

，

３３８．５０ １

，

７４８．５９

预收款项

２

，

７２４．３２ １

，

０２７．３２ ７５４．８１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８６９．３８ １

，

６８４．２３ ２

，

３９１．０７

应交税费

２．２９ ０．０１ ０．００

应付利息

１

，

６３５．２５ １

，

３５１．９６ １

，

２２０．８８

其他应付款

２４

，

９７３．５０ ２３

，

０８４．５８ ２６

，

００３．１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２

，

６６８．００ ２

，

６６８．００ ２

，

６６８．０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１

，

８８９．１４ ３７

，

７１０．８１ ４１

，

９４２．６６

非流动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２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２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４２

，

００９．１４ ３７

，

７１０．８１ ４１

，

９４２．６６

股东权益：

－ －

净资产

５８

，

００３．９４ ４８

，

４５２．２７ ３９

，

７７６．０５

净资产合计

５８

，

００３．９４ ４８

，

４５２．２７ ３９

，

７７６．０５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１００

，

０１３．０８ ８６

，

１６３．０８ ８１

，

７１８．７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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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本公司向实际控制人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定向发行股份，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拥有的十宗土地及七家农场的

农业类相关资产（含负债），作为标的资产认购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该标的资产评估值

１１５

，

６５８．０６

万元（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所涉及资产已经审计。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三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时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

盛大厦东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李克华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交全体董事、监事以及经理，会议以现场和

传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４

人，实参加董事

１３

人，相关议案董事长李克华先生、副董事长王希天先生、副董事长王利先生、

董事达文生先生因与发行对象存在关联关系进行了回避，董事周长福先生因病未参加会议，监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０

票回避、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暨定向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条件，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认为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以及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所有条件。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二、会议以

４

票回避、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向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农垦”）发行

２９５

，

８００

，

６６５

股

Ａ

股股票，甘肃农垦以其拥有的

十宗土地及七家农场的农业类相关资产（含负债）认购，认购评估值为

１１５

，

６５８．０６

万元。 由于该议案涉及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甘肃农垦的关

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由

９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议案内

容分列如下：

（一）发行种类及面值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

本次拟向甘肃农垦发行

２９５

，

８００

，

６６５

股股份（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数量为准）。

（三）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认购方式：甘肃农垦以其拥有的十宗土地及七家农场的农业类相关资产（含负债）（以下简称“标的资产”）认购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股

份。 七家农场为甘肃省国有饮马农场甘肃省饮马实业公司、甘肃省国营黄花农场、甘肃省农垦官庄联合企业公司、甘肃省农垦建筑工程公

司、甘肃省国营临泽农场、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甘肃省国营勤锋农场，其中甘肃省国有饮马农场甘肃省饮马实业公司扣除非农业类资产，七

家农场经营的甘肃农垦上述十宗土地与其他农业资产及相关负债构成了不可分割的完整经营实体。 标的资产价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核准的评估值

１１５

，

６５８．０６

万元为准。

本次发行不向全体原股东配售。

（四）发行价格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３．９１

元

／

股。 本次定向发行的定价基准

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发行底价应作相应调整。

（五）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甘肃农垦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六个月内发行。

（六）锁定期限和本次发行股份拟上市地点

发行完毕后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锁定期满之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七）人员安置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所涉及的员工，实行“在岗员工随资产走”的原则，且职工安置方案已经农场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八）标的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项下的标的资产的价值在相关期间若因亏损或其他任何原因而相对于甘肃农垦向公司认购股份的总价发生净资

产减少，甘肃农垦在交割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以现金予以补足；标的资产价值若因盈利或其它原因而相对于甘肃农垦向公司认购股份

的总价发生净资产增加，增加的部分由公司享有。

（九）本次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滚存利润安排

公司在本次定向发行实施前滚存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十）本次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有效期

本次定向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本次定向发行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会议以

４

票回避、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四、会议以

４

票回避、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一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与甘肃农垦签署的《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即应生

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五、会议以

０

票回避、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一切事宜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一）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收购资产价格、发行时间、

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

（二）授权董事会指派董事长签署、修改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协议；

（三）授权董事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方案应审批部门的要求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等发行

申报文件的相应修改；

（四）在本发行决议有效期内，若发行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根据政策规定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

内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五）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授权董事会指派董事长签署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

文件并办理相关申报事宜；

（六）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办理定向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七）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同时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政府审批和工商变更登记的相

关事宜，包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八）以上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六、会议以

０

票回避、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十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１０８

股票简称
：

亚盛集团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１０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亚盛集团”或“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１

时，在甘肃省兰

州市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

１５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和传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监事王恒智先生以传真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进国先生主

持。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报告》

二、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的议案》；

三、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方案，能够突出公司主业，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高了

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可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价格的确定原则公平、公正。 相关资产

认购协议按照正常商业条款磋商缔结，认购资产的定价方式合理。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
：

亚盛集团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１１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公司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甘肃省兰州市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东

１６

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当天交易时间）。

２

、现场会议地点：本公司会议室（甘肃省兰州市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东

１６

楼会议室）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投票规则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不能重复表决。 如果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网络重复表决，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７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本公司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授权代理人。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暨定向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２．１

《发行种类及面值》

２．２

《发行数量》

２．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４

《发行价格》

２．５

《发行方式》

２．６

《锁定期限和本次发行股份拟上市地点》

２．７

《人员安置》

２．８

《标的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９

《本次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滚存利润安排》

２．１０

《本次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有效期》

３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４

、《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

２

、议案

３

、议案

４

由于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时应当回避表

决。

有关上述议案的相关公告（包括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独立董事意见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暨交易报告书等）

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四、会议登记手续：

凡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或法人单位证明（受委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授权委托书）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至

１７

：

３０

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进行登记（也可用信函、传真或电话方式登记）。

五、其它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由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理，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联系人：周文萍 杨从军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东

１２

楼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８５７０５７

传 真：

０９３１－８８５７１８２

六、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７３８１０８

亚盛投票

１４

２

、买卖方向“买入投票”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

９９．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项议案应

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注：对于“议案

１

”中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中的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１

”中

的子议案（

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

”中的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 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 案 内 容

对应申报价

格（元）

总议案 特别提示：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

９９．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暨定向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２．００

（

１

） 《发行种类及面值》

２．０１

（

２

） 《发行数量》

２．０２

（

３

）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３

（

４

） 《发行价格》

２．０４

（

５

） 《发行方式》

２．０５

（

６

） 《锁定期限和本次发行股份拟上市地点》

２．０６

（

７

） 《人员安置》

２．０７

（

８

） 《标的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０８

（

９

） 《本次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滚存利润安排》

２．０９

（

１０

） 《本次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有效期》

２．１０

议案

３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３．００

议案

４

《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有关事宜的议案》

５．００

４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５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亚盛集团”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第一个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１０８

买入

１

元

１

股

如果投资者对第一个议案投反对票，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１０８

买入

１

元

２

股

６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申

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进行集中表决申报，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

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十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本表复印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对下

列全部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

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日期

委托人股东帐号 有效期限

议案

序号

议案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回避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特别提示：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

议案

１ １．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暨定向发行股

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

２ ２．００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具体方案》；

（

１

）

２．０１ ２．１

《发行种类及面值》

（

２

）

２．０２ ２．２

《发行数量》

（

３

）

２．０３ ２．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４

）

２．０４ ２．４

《发行价格》

（

５

）

２．０５ ２．５

《发行方式》

（

６

）

２．０６ ２．６

《锁定期限和本次发行股份拟上市地点》

（

７

）

２．０７ ２．７

《人员安置》

（

８

）

２．０８

２．８

《标的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

的归属》

（

９

）

２．０９

２．９

《本次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滚存利润安

排》

（

１０

）

２．１０ ２．１０

《本次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有效期》

议案

３ ３．００

３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议案

４ ４．００ ４

、《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议案

５ ５．００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

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回避”、“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事项表决议案，不得有多项

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

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３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还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相关事项的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盛集团”、“公司”）《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亚盛集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并

与有关各方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对本次交易表示认可，认为本次发行方案切实可行，并就有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承担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和甘肃方家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均具有相关业务资格，两家机构与亚

盛集团、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农垦”）及七家农场等各方不存在影响为其提供服务的利益关系，均具备独立性；选聘

评估机构的程序合规合法；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适当，评估结果公允。

二、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有利于改善亚盛集团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有利于提

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不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在相关议案表决时进行了回避，相关审议、披露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亚盛集团与甘肃农垦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且甘肃农垦出具了关于避免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

的承诺。 甘肃农垦、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作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应承诺，为本次交易后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公平

性、公允性和合理性提供了保障。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关联交易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而言是属公平合理的。

独立董事签字：

孙望尘

戴朝曦

崔 凯

李张发

刘志军

年 月 日

上市公司名称：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亚盛集团

股 票 代 码：

６００１０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

７５３

号

通 讯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

７５３

号

邮政编码：

７３０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４６０３８８８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财务顾问：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上市公司：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亚盛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交易对方：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

７５３

号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

７５３

号

签署日期：二〇〇九年三月十日

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ＧＡＮＳＵ ＹＡＳＨＥ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摘要
）


